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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等8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提升我市有关创新主体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高专利服务机构专利转化运用服务水平，2024年8月，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制定了《北京市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升促进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试行一年。试行期间，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了相关项目申报工作，共向取得较好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成效的26家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4家专利服务机构提供支持。《试行办法》已于2025年8月27日试行期满结束。为深化实施专项行动，持续促进我市有关创新主体和专利服务机构提高专利转化运用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快形成专利转化运用长效机制，以专利产业化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知识产权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升促进办法〉的通知》。
二、相关名词解释
专利转化运用。本办法所称专利转化运用，是指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将我国国内有效专利和符合条件的国外有效专利投入实际生产或应用于提供服务等的行为。
三、主要内容
（一）总则
主要说明本办法制定背景和工作思路。专利转化运用能力提升促进工作以能力建设为基础、综合成效为导向，通过专利转化运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加快推动专利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二）支持对象、内容和标准
本办法支持对象为本市可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开展专利转化运用相关业务的服务机构。
本办法支持内容主要包括两项。
一是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提升专利转化运用综合能力，加快实现专利产业化。
根据申报单位专利转化运用策略或计划制定实施情况，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机构设置和团队配置情况，专利转化运用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专利资源基础和高质量专利培育情况，完成转让、许可的国内有效专利数量情况，转让、许可国内有效专利的合同金额情况或已登记的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情况以及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情况等，成效显著的，分等次给予支持。
二是支持专利服务机构提高专利转化运用服务能力，提升专利产业化能效。
根据申报单位专利转化运用服务策略或计划制定实施情况，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工作组织管理体系和业务机构设置情况，专利转化运用服务业务团队配置和人才培养情况，为转让、许可国内有效专利或为达成已登记的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提供咨询、分析、评估、经纪、投融资、法律等实质性转化运用服务工作情况等，成效显著的，分等次给予支持。
本办法支持标准为：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提升专利转化运用综合能力的，每个单位每年度获得的支持金额不超过50万元；支持专利服务机构提高专利转化运用服务能力的，每个单位每年度获得的支持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三）申报和认定
在申报认定程序方面，主要包括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项目申报通知、申报单位自主申报、组织开展项目申报材料审核、研究确定支持方案、公示拟支持单位名单以及按相关规定拨付资金等。
在认定标准方面，明确转让、许可专利和涉及国内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的认定依据。
（四）管理和监督
一是明确不予支持和不再拨付资金的情形。二是规定项目申报采取信用承诺制。三是规定获得本办法资金支持的单位的相关义务。四是规定对于提供虚假材料、承诺等方式获取资金支持的采取的处理和处置方式。
（五）附则
解释“国内有效专利”的概念并规定解释主体和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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